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勘察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（勘）2017-030       
项目名称：   丹阳G1728地块项目     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
颁书日期：    2017年03月07日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丹阳市弘阳置业有限公司：
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丹阳G1728地块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，一式四份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03月07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公章）

（附1页审查意见）

丹阳G1728地块项目（勘察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子项名称
	建筑

高度
	建筑

层数
	结构

体系
	基础

形式
	跨度

（柱网）
	吊车吨位
	勘察

等级
	场地

类别

	1#
	79.95m
	27F
	剪力墙
	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2#
	53.85m
	17F
	剪力墙
	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3#
	50.65m
	17F
	剪力墙
	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5#
	24.10m
	8F
	剪力墙
	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6#
	47.40m
	16F
	剪力墙
	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7#
	79.95m
	27F
	剪力墙
	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8#
	32.95m
	11F
	剪力墙
	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9#
	53.85m
	17F
	剪力墙
	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10#
	79.95m
	27F
	剪力墙
	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11#
	79.95m
	27F
	剪力墙
	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12#
	44.40m
	14F
	剪力墙
	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13#
	31.80m
	10F
	剪力墙
	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15#
	28.65m
	9F
	剪力墙
	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16#
	79.95m
	27F
	剪力墙
	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17#
	79.95m
	27F
	剪力墙
	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18#
	24.10m
	8F
	剪力墙
	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19#
	32.95m
	11F
	剪力墙
	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20#
	79.95m
	27F
	剪力墙
	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地下车库
	
	-1F
	框架
	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备注：场地内各拟建物均位于地下车库内，为同一大底盘。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方面

无。

2、 违反强制性标准方面

1、 1#～20#楼的地基基础设计等级均为甲级有误，不符合GB50007-2011第3.0.1条。

2、 各拟建物的桩基设计等级均未提供，不符合JGJ94-2008第3.1.2条。

3、 其他

1、 ⑤-1层强风化粉砂岩、⑤-2层中风化粉砂岩均未提供重型动力触探试验成果或岩样试验成果。

2、 6.5.3软土：拟建场地分布有厚度较大的饱和软土“②-2”层粉质粘土，其灵敏度St=3.8，其中带“”部分有误，请复核。

3、 宜建议甲方对场地内土的氡气浓度进行检测。



	设计人
	曹昭辉
	专业负责人
	贺锦美
	注册师
	贺锦美

	违反强制性条文数
	无
	违反强制性标准数
	2


专家对建筑工程勘察、设计的施工图和回复意见的审查意见

	专  业
	对设计单位修改的施工图和回复意见的审查意见
	签 名

	建 筑
	
	

	结 构
	
	

	水
	
	

	电
	
	

	暖
	
	

	勘察
	
	

	说  明
	1. 审查意见应以“强制性条文”和工程安全为主要依据，专家的意见必须明确。

2. 设计单位按审查意见进行了修改，结论意见应写明：已按审查意见修改，满足要求。

3. 设计单位未按审查意见进行全面修改，但不违反“强制性条文”和安全，结论意见应写明：基本按审查意见修改，不违反“强制性条文”和安全，基本满足要求。

4. 修改后的施工图仍有违法“强制性条文”之处，结论意见应写明：仍有违反“强制性条文”之处（如：审查意见第×条未修改），不满足要求。


